[bookmark: _Hlk183432463]新北市土城區土城國民小學優異兒童獎勵金設置辦法
115.04.16擬定
一、目的:
(一)鼓勵學生為校爭光,爭取榮譽。
(二)獎勵學生優良表現,激發個人潛能。
二、實施對象:土城國民小學全體學生。
三、經費來源:學校自收捐款獎勵優異兒童經費。
四、組織: 
 (一)本獎勵金設「土城國小優異兒童獎勵金審查委員會」負責審查。委員會成員由校長、家長會長、教務主任、學務主任、總務主任、輔導主任、幼兒園主任、各學年代表組成，共十三人，每學年召開審查會議一次。 
(二)本獎勵金設「土城國小優異兒童獎勵金執行委員會」負責獎勵辦法之研擬、執行、管理 。執行委員由校長、家長會長、教務主任、學務主任、總務主任、輔導主任、幼兒園主任組成，不定期召開執行檢討會議。
五、實施策略:
(一)獎勵金申請以教育部或新北市政府各局處(含體育重點學校申請種類)頒發之各種獎狀，為學校推薦代表本校對外參加之比賽為限(附公文影本)，且競賽隊伍須超過5隊。
(二)以頒發獎金方式激發學生榮譽感。
(三)同一項比賽擇優發給獎金(區賽、市賽、全國賽)不重覆為原則。
(四)學生有特殊優良貢獻或表現者, 由學生本人或團隊教師/教練於5月20日前提出申請，詳實填寫申請表後，檢具有關證明文件，經承辦報名簽核後送交「土城國小優異兒童獎勵金審查委員會」審議，校長核可後進行頒發。
(五)校內服務性社團對學校有優良貢獻者，由指導教師或組長提出申請，並按每生每學期100元費用核實支付，實報實銷。
六、發放時機： 
(一)於每學年下學期結業式前一週頒發。
(二)六年級於畢業前先頒發。
(三)服務性社團於每學期期末前申請核發。 
七、獎勵辦法： 
    (一) 個人部份:(參加個人、雙人組或三人組比賽)
	
	板土區
	全市比賽
	全國比賽
	備註

	第一名
(特優、金牌、冠軍)
	500
	700
	1500
	每人

	第二名
(優選、優等、銀牌、亞軍)
	300
	600
	1200
	每人

	第三名
(甲等、銅牌、季軍)
全國賽以上3-4名
	200
	500
	1000
	每人

	第四至六名
(殿軍、乙等、佳作、入選)全國賽以上5-6名
	
	
	900
	每人

	全國賽以上7-8名
	
	
	800
	每人



    (二) 團體比賽部份:(主辦單位設團體組比賽)
	
	板土區
	全市比賽
	全國比賽
	備註

	第一名
(特優、金牌、冠軍)
	2000
	2800
	5000
	團隊領取

	第二名
(優選、優等、銀牌、亞軍)
	1200
	2400
	4500
	團隊領取

	第三名
(甲等、銅牌、季軍)
全國賽以上3-4名
	800
	2000
	4000
	團隊領取

	第四至六名
(殿軍、乙等、佳作、入選)全國賽以上5-6名
	
	
	3500
	團隊領取

	全國賽以上7-8名
	
	
	3000
	團隊領取



備註:
1.同一項目只獎勵一次(如國語文競賽：區賽、市賽、全國賽均得獎，則每學年僅取一次最佳成績或最高獎額獎勵一次。) 
2.其餘未經學校推薦，自行參賽而得獎者，學校予以公開轉頒獎狀以資鼓勵，不另發獎金。 
  六、本辦法經校長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 
	承辦人
	學務主任
	教務主任
	輔導主任
	校


長
	

	
	
	
	
	
	

	
	
	總務主任
	會計主任
	
	

	
	
	
	
	
	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
 


新北市土城區土城國民小學______學年度  第      學期
「優異兒童獎勵金」申請表（個人組）
	申請人姓名
	班級座號
	出生年月日
	住                 址
	電       話

	
	
	
	
	

	家長簽章
	
	指導老師簽章
	

	承辦報名業務之組長簽核
	該申請人沒有此項目國賽或國際賽等級競賽進行中。
未重複申請(區賽、市賽、國賽、國際賽)。
競賽隊伍超過5隊。
其他說明： 


	特殊表現
說明
	競賽名稱全銜

	
	競賽項目獎別

	附

繳

證

件
	附 件 名 稱
	審  查  意  見
	評  審  委  員（簽章）

	
	（一）秩序冊或參賽文件
	
	
	

	
	（二）成績證明文件
	□獎狀
	
	

	
	（三）其他證明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說  明：
1、 獎勵金之申請與頒發：
（一）每學年結業式前一個月，向學務處提出申請。
（二）學生有特殊優良貢獻或表現者, 由學生本人或團隊教師/教練於5月20日前提出申請，詳實填寫申請表後，檢具有關證明文件，經承辦報名業務之組長簽核後送交「土城國小優異兒童獎勵金審查委員會」，校長核可後進行頒發。
二、本表請於5月20日前，連同證明文件一併繳交學務處活動組彙整。


申請人           活動組長            學務主任              校長


新北市土城區土城國民小學______學年度  第      學期
「優異兒童獎勵金」申請表（團體組）
	申請團隊名稱
	人  數
	指導老師
	聯絡電話

	
	
	
	

	領隊簽章
	
	承辦報名業務之組長簽核
	該團隊沒有此項目國賽或國際賽等級競賽進行中。
未重複申請(區賽、市賽、國賽、國際賽)。
競賽隊伍超過5隊。
其他說明： 

	特殊表現
說明
	競賽類別

	
	特殊表現

	附

繳

證

件
	附 件 名 稱
	審  查  意  見
	評  審  委  員（簽章）

	
	（一）秩序冊或參賽文件
	
	
	

	
	（二）成績證明文件
	□獎狀
	
	

	
	（三）其他證明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說  明：
2、 獎勵金之申請與頒發：
（一）每學年結業式前一個月，向學務處提出申請。
（二）學生有特殊優良貢獻或表現者, 由學生本人或團隊教師/教練於5月20日前提出申請，詳實填寫申請表後，檢具有關證明文件，經承辦報名業務之組長簽核後送交「土城國小優異兒童獎勵金審查委員會」，校長核可後進行頒發。
二、本表請於5月20日前，連同證明文件一併繳交學務處活動組彙整。


申請人           活動組長              學務主任              校長


